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9號

原      告  績億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瑞文  

訴訟代理人  邱瑞文  

            張瓊勻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亭孜律師

被      告  張秋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簡長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114年6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113年6月1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本判決主文第1項如原告以66萬6,667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20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2月19日簽立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

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告銷售坐落苗栗縣銅鑼鄉樟樹

東段（以下段別省略）80、85、86、103、104、105、106地

號土地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14/1,000（下合稱系爭土

地），委託銷售總價為6,000萬元，委託期間自112年2月19

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合意

書，被告同意總價由6,000萬元變更為5,300萬元，實拿3,00

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後兩造又於112年

12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下稱系爭契約內容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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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書），變更契約期間自112年6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

止，被告同意總價變更前為6,800萬元，變更後為5,300萬

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嗣

經原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歷經10幾個月，於112年12月2

8日經原告居間，被告及訴外人鍾美足、張智鈞（下合稱鍾

美足等2人，與被告下合稱被告等3人）將系爭土地及鍾美足

等2人所有之87、88地號土地與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6/1,0

00（下合稱訟爭土地），以6,790萬元售予訴外人溢家開發

有限公司（下稱溢家公司），並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

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另簽立服務費確認單（下稱系爭服務

費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200萬元。惟被告嗣於1

13年2月6日委託訴外人潘維成律師寄發113年2月6日知字第1

130206001號函（下稱系爭律師函），以其係在陷於錯誤之

情況下簽署系爭契約為由，主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經溢家

公司寄發龍潭南龍郵局存證號碼000024號、000034號存證信

函（下分別稱系爭甲、乙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

約義務，經被告以中壢郵局第00046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

丙存證信函）覆知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溢家公司亦因此於11

3年4月1日寄發龍潭南龍郵局存證號碼000077號存證信函

（下稱系爭丁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等3人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系爭買賣契約雖已解除，仍不影響原告依約得向被告請

求給付服務報酬之權利，經原告於113年4月3日寄發台北永

吉存證號碼000067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戊存證信函），催

告被告依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1條第1項第2款約定及系爭

服務費確認單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被告仍置之不理，

爰依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

書、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民法第565條、568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200萬元。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系爭買賣契約簽訂時，在場者除被告外，尚有原告公司經理

即原告訴訟代理人邱瑞文、證人張献堂（鐘美足之配偶、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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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鈞之父，與邱瑞文下合稱邱瑞文等2人）、鐘美足等2人，

及訴外人即中人柯政隆、曾雯晴、魏宏德（下合稱柯政隆等

3人），證人即承辦地政士許素貞向買賣雙方宣讀講解系爭

買賣契約、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申請書、系爭買賣契約附件特

別約定事項、出賣人內部價金分配特別約定事項（下稱系爭

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開4份文件，下合稱系爭文件），經

買賣雙方同意後，於系爭文件親自簽名，就價金分配事宜，

被告等3人協商同意後，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簽名用

印，其中第3點約定：「買賣標的賣方張秋香、張智鈞、鍾

美足三人協議依下列方式辦理價金分配事宜：㈠張秋香部

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500萬元，減除新臺幣500萬元供作

繳納土地增值稅、土地測量費、賣方地政士業務執行費、本

案其他所有雜項支出及東森房屋仲介費等所有費用。再扣減

清償本案全部他項權金額後，餘額歸張秋香取得。㈡本買賣

標的成交總交易價金，扣除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

500萬元外，其他價金歸張智鈞、鍾美足二人取得。其中張

智鈞部分淨得新臺幣1,000萬元；鍾美足部分扣減土地增值

稅、柯政隆勞務費新臺幣68萬元、曾雯晴勞務費新臺幣68萬

元、魏宏德勞務費新臺幣300萬元，餘額歸鍾美足取得。」

（下稱系爭約定），足見被告於112年12月28日簽約當時，

已知悉訟爭土地買賣總額及價金分配方式。系爭買賣契約簽

約現場除買賣雙方，更有地政士、仲介、中人等人員，此等

盛大場合難謂契約當事人不了解訟爭土地買賣價金總價，況

訟爭土地價值甚鉅，邱瑞文等2人、被告等3人就土地總價之

協商，早於110年至112年間多次相約於臺北福華飯店當面討

論，被告具地政專業，簽約當日更協助許素貞處理簽約文件

準備工作，偕同邱瑞文至超商列印簽約文件，亦多次親見買

賣契約總價，足認本件買賣總價之決定，乃歷經數年數月，

被告亦參與價金分配討論過程，並最終於系爭文件上親自簽

名，並經2次簽約程序，被告亦親自參與第2次簽約程序，被

告抗辯簽約當時不知訟爭土地買賣總價，難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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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告雖稱原告與張献堂共謀欺騙被告以取得原屬被告依系爭

土地面積比例得分配之價金及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然

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規定，此等有利於被告

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苟僅以簽約當時個人疏忽未及

注意買賣價金或事後反悔該已成立之契約內容，應難逕以此

理由主張原告有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

　㈢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示；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已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

定及法律行為，且原告應類推民法第571條規定，原告本件

請求應無理由

　⒈被告於110年8月31日、112年2月19日與原告簽定土地委託銷

售契約書，委託出售被告名下系爭土地，又於112年2月19

日、112年12月20日與原告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變更

委託銷售期間，及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服務費確認單

同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200萬元。系爭服務費確認單記載仲

介服務費200萬元，參以仲介服務費原約定為買賣價金4%，

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條土地標示及第3條第1項總價6,790萬元

之約定，訟爭土地共有10筆，被告所出賣系爭土地共計2,92

2.79平方公尺，占81.35%；鐘美足等2人出賣2筆土地及84地

號土地應有部分186/1000共計670.03平方公尺，占18.65%，

是被告應受領之買賣價款為5,523萬6,650元（計算式：6,79

0萬元×81.35%），鐘美足等2人應受領之買賣價款為1,266萬

3,350元（計算式：6,790萬元×18.65%），故扣除服務費200

萬元及土地增值稅後，被告實得價金至少應為5,000萬元以

上。而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固記載：「地主實拿3,000萬元

正，地主同意服務費外加及增值稅外加」，核其文義應為

「於扣除服務費及土地增值稅後，地主即委託人至少應取得

3,000萬元之買賣價金」，意即扣除服務費及土地增值稅

後，金額仍為3,000萬元以上者，應由委託人即被告取得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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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3,000萬元之買賣價金。然被告於110年8月31日與原告

簽定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後，張献堂代原告表示已有金主願

提供資金以現金支付買賣價款，或稱得以預計出賣之土地先

貸款取得資金，甚至要求被告先委由代書辦理土地過戶，其

可先給付1,000萬元，半年後再給付2,000萬元，以拖延出賣

土地之事，進而由原告要求被告同意延長委託期限。嗣邱瑞

文突與被告積極聯絡土地買賣事宜，並要求被告準備相關買

賣應備資料及文件，張献堂並於112年12月28日簽定系爭買

賣契約前，委請許素貞交付依張献堂意思所寫之系爭價金分

配特約事項予被告，請被告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賣方

欄位簽名表示同意。由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未記載總

價，被告詢問許素貞為何未記載買賣總價，許素貞告稱買賣

價金仍在商談，總價尚未確定，故被告斯時尚不知訟爭土地

買賣價金為6,790萬元，同時邱瑞文等2人則在旁催促，並稱

需被告先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簽名，始可與買方簽訂土

地買賣契約之詐術言詞，誘騙被告簽名。嗣被告於簽訂系爭

買賣契約時始發現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完全未依土地面積

比例為價金分配，被告為此詢問許素貞為何土地買賣價金分

配，與3位出賣人所有之土地面積比例不相當，許素貞稱

「本人前已有向張献堂先生提醒此部份顯不合理，然張献堂

先生卻反要求本人不要多話。」，嗣後更得知張献堂向溢家

公司編造：被告積欠地下錢莊及張献堂諸多借款債務未清償

及被告貸款利息鈞由張献堂代償等不實謊言。邱瑞文等2人

對被告蓄意隱瞞買賣總價，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記載

不實之交易金額3,500萬元，並誘騙被告簽立系爭價金分配

特約事項而施以詐術，使被告同意僅受領3,000萬元，被告

已以桃園慈文郵局存證號碼000412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己

存證信函），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系爭服務費

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

　⒉又邱瑞文等2人蓄意不實記載交易價金欺騙被告，使其他共

同賣方鐘美足等2人不法取得價金2,023萬6,650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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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523萬6,650元-3,500萬元），此事實應得類推適用民

法第571條規定，是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200萬元之服務報

酬。

　㈡原告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不完全給付，且與張献堂

共謀詐騙被告，構成侵權行為，應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經被告抵銷後，原告債權已無餘額，不得再向被告請求　

　　邱瑞文於112年12月28日簽約當日交付不實記載被告出賣土

地交易總價3,500萬元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及系爭服務

費確認單向被告為詐騙行為，並配合張献堂催促被告於系爭

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賣方欄位簽名（原告未提請被告注意或

協助更正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對被告甚為不利及不公，

反催促被告簽屬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有違反善良管理人

義務），及向代書及買方虛構被告積欠張献堂借款債務等事

實，以此抵銷張献堂借款債務之外觀圖謀詐騙被告應得之土

地價金2,023萬6,650元，且於本件訴訟程序中，邱瑞文竟配

合張献堂向本院謊稱84地號土地無法指定建築線，從而主張

鍾美足等2人所有土地之出售價格較系爭土地為高，又於土

地現況說明書第9項「被告所有土地是否有毗鄰已開闢之計

畫道路」由勾選之「有」塗改為「無」等不實內容，由此益

徵渠等與鐘美足等2人復基於共同侵權行為之故意，邀同被

告與溢家公司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圖謀榨取被告2,023萬6,6

50萬元價金，而倘被告等3人取得價金比例未依所有土地之

面積比例分配，被告顯因遠低於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取得價金

而對超逾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取得價金之其他賣方，有形同贈

與價金而衍生贈與稅之情事，甚可能就未實際取得之2,023

萬6,650元鉅額款項流向涉及洗錢罪刑責，使被告不得不對

溢家公司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賠償1,200萬元，該損害乃因

原告未將「買方就被告所有土地之交易總金額為5,523萬6,6

50元」據實告知被告，以及誘騙被告於與所有土地面積比例

不相符合之分配方法，即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簽名所

致，原告就此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6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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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之不完全給付規定，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

侵權行為規定，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得依民法第33

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規定，以前述對原告之1,200萬元

損害賠償債權抵銷，抵銷後原告債權應已消滅。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卷第401至405、412、449頁，並依判決

格式修正及刪減文句）：

　㈠系爭土地除84地號土地被告應有部分比例為814/1,000外，

其餘均為被告單獨所有，另87地號土地全部及84地號土地應

有部分93/1,000為張智鈞所有，88地號土地全部及84地號土

地應有部分93/1,000為鍾美足所有。訟爭土地公告現值均為

每平方公尺1,200元。

　㈡兩造於110年8月31日簽立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

告銷售系爭土地（第1條），委託銷售總價3,000萬元（第2

條），委託期間自110年8月3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逾

期未售出，本契約書失其效力（第3條），若買賣成交被告

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並於買賣雙方簽訂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一次付清（第5條），被告如有買賣契

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被告反悔不賣或因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

約者，被告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

付予原告（第11條第1項第2款）；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

更合意書，被告同意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增值稅外

加；嗣又於112年2月19日再次簽立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

書，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地（第1條），委託銷售總價

6,000萬元（第2條），委託期間自112年2月19日起至112年6

月30日止，逾期未售出，本契約書失其效力（第3條），若

買賣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並於

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一次付清（第5條），被

告如有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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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

法繼續履行契約者，被告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

並應全額一次付予原告（第11條第1項第2款）；復於同日簽

訂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被告同意總價由6,000萬元變更為

5,300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

付；嗣再於112年12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

變更契約期間自112年6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止，被告同

意總價變更前為6,800萬元，變更後為5,300萬元，實拿3,00

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

　㈢被告與張献堂於訴外人張殷倩律師見證下，於112年10月27

日簽立授權協議書，被告就其所有系爭土地全部所有權、應

有部分委託張献堂出售（第1條），雙方約定授權期間自112

年10月27日起至113年4月26日止（第2條），張献堂出售土

地後，被告實拿3,000萬元，其餘稅金、服務費、代書費

等，因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生之費用皆由張献堂負擔（第

3條），協議書應於張献堂於協議書簽訂日後7個工作日內匯

款100萬元至被告臺灣新光銀行中壢分行，帳號0000-00-000

000-0號戶名張秋香帳戶內始生效力（第4條），若被告有違

反協議書情事或其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系爭土地未能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被告除須將第4條約定100萬元

津貼全額返還張献堂外，另應給付張献堂1倍金額之懲罰性

違約金，並應就違約致買方所受之損害負全部賠償責任（第

7條）。

　㈣溢家公司與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

被告等3人將訟爭土地以6,790萬元售予溢家公司。

　㈤被告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其上記載成

交總金額3,500萬元，被告同意支付服務報酬200萬元。

　㈥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其

中第3點約定內容如系爭約定。

　㈦原告於113年4月3日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依土地

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1條第1項第2款約定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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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被告於113年4月8日收受該存證信

函。

　㈧被告委託潘維成律師寄發系爭律師函，正本通知溢家公司、

鍾美足等2人，副本通知被告、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

司、許素貞，以簽約時身體極度不適、精神不濟，故就系爭

買賣契約約定之特別約定事項內容，無法充分了解斟酌，係

在陷於錯誤之情況下簽署系爭買賣契約為由，主張撤銷系爭

買賣契約，經張智鈞於113年2月7日收受（配偶黃筱芸代

收）、溢家公司於113年2月19日收受、鍾美足於113年2月7

日收受（媳婦黃筱芸代收）、原告於113年2月7日收受、許

素貞於113年2月7日收受。

　㈨溢家公司於113年3月18日寄發系爭乙存證信函，請被告等3

人於存證信函到達之日起7日內，依系爭買賣契約履行土地

增值稅完稅等義務，否則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規定解除

契約並請求賠償違約金，經被告於113年3月19日收受。

　㈩溢家公司於113年4月1日寄發系爭丁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等3

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經被告於113年4月2日收受。

　被告於113年4月26日寄發系爭己存證信函予原告、張献堂及

鍾美足等2人，通知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專任委

託）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授權協議

書之約定及法律行為，經原告於113年4月29日收受該存證信

函。

　被告與溢家公司於113年4月15日簽立解約及賠償違約金協議

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被告應於113年4月15日匯

違約金400萬元至溢家公司帳戶、於113年4月23日匯違約金8

00萬元至溢家公司指定帳戶。

五、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得依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20

0萬元

　⒈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

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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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立時，即得請求報酬，其後契約因故解除，於其所得報

酬並無影響（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1646號原判例意旨參

照）。依前開法條規定與原判例意旨，本件原告已媒介被告

與溢家公司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縱使系爭買賣契約嗣經溢家

公司解除，亦不影響原告得依約請求報酬。又依兩造不爭執

事項㈡、㈤之內容，足認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有關總價

之約定已遭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取代，系爭土地委託銷

售契約書有關報酬佔成交總價比例及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

書有關總價之約定又遭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取代。而被告為61

年5月間生、學歷碩士肄業、曾結婚又離婚、至少育有1名子

女（支付命令卷第37頁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於系爭買賣契

約訂立時，為已滿51歲之成年人，另依系爭土地土地登記第

一、三類謄本所示，系爭土地上至少經被告設定3筆最高限

額抵押權、1筆地上權（訴卷第187至235頁），顯見被告智

慮成熟、社會經驗、歷練豐富，經許素貞朗讀告知系爭買賣

契約、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內容後，被告親自簽名於前揭

文件上確認同意前揭文件所載內容，之後卻以陷於錯誤為由

主張撤銷買賣契約（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㈧及支付命令卷第29

至30頁被告寄發之系爭丙存證信函），惟被告就其簽訂買賣

契約之意思表示縱有錯誤，但該錯誤顯係因被告自己之過失

所致（簽約遲到、未仔細聽聞代書宣讀系爭文件內容，嗣又

草率簽署相關文件），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但書規定，其撤

銷顯然不合法，故被告係反悔不賣且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

由致無法繼續履行契約，並導致溢家公司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兩造不爭執事項㈩）而無法繼續履行契約，原告自得依前

開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

（含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

被告給付約定之報酬200萬元。至民法第565條及系爭契約內

容變更合意書並無完整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尚非請求權

基礎，附此敘明。

　⒉被告已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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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約定及法律行為

　⑴本件被告原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委託銷售

契約書、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等約

定及法律行為（訴卷第387、481頁），嗣於最後言詞辯論終

結前減縮僅以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為撤銷之

標的（訴卷第500至501頁），合先敘明。

　⑵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前條

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

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93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

發見詐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

第93條前段之1年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

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

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

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系爭己存證

信函撤銷之標的顯然並不包括系爭服務費確認單。被告雖於

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民事補充陳述狀主張該函撤銷者為

兩造間之委託關係，亦包含系爭服務費確認單，惟被告前開

主張與存證信函客觀記載之內容顯有不符。況依兩造不爭執

事項㈡，依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被告同意總價

變更為5,300萬元，依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之約

定，若買賣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

酬，故被告應給付原告之報酬金額為212萬元（計算式：5,3

00×4％＝212），惟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㈤，系爭服務費確認

單上記載買賣成交總價為3,500萬元，然被告應給付之服務

報酬卻為200萬元，顯見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

容變更合意書有關報酬如何給付之約定部分業經兩造合意變

更，改依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為準，故兩造以系爭土地

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與系爭服務費確認單

達成契約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並非同一，況系爭土地委

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與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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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同之契約法律行為（其中包含原告與被告所為之意思表

示），成立之時間點亦不相同，而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

銷權之標的為意思表示，同一法律關係容有多數不同之法律

行為與意思表示，各意思表示有無被詐欺必須個別判斷，故

亦無從為如被告主張內容之解釋，系爭己存證信函撤銷之標

的顯然不及於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堪以認定。

　⑶而被告當庭自承其於簽約回去後隔天精神比較好把契約拿出

來細看才發現總價是6,790萬元（訴卷第306頁），則依被告

所述被告至遲係於簽約翌日即112年12月29日發現其所主張

之被詐欺情事，然卻遲至本件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始

當庭主張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意思表示（訴卷第168

頁），顯已逾法定1年之除斥期間，已不得撤銷。

　⒊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

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

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民法第571條定有明文。查許素貞證

稱：因為現場寫，我怕寫錯字或者契約會改的亂七八糟，所

以我把特別約定事項事先打好，是依照張献堂的意思先把它

打好（訴卷第270頁），足認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係許素

貞依張献堂之指示事先製作並於簽約時提出，而許素貞並未

證述邱瑞文有參與指示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

被告顯然並未舉證邱瑞文有參與指示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

配特約事項。另許素貞復證稱：12月28日我依據張先生的意

思，先將本買賣案的特別約定事項打好字，希望能夠縮短簽

約時間，到謝議員家看到的仍是那麼多人，10幾個人，但是

沒有看到賣方張秋香，後來張小姐有打電話給張先生說會遲

到大約半個小時，等張小姐到達謝議員家坐定後，我就開始

宣讀本買賣契約內容，買賣雙方當事人無異議後就開始簽名

（訴卷第270頁）；我在唸的時候就是整份完整的唸（訴卷

第272頁）；第1份就是土地買賣契約書，第2份就是履保公

司的價金信託申請書，第3份就是特別約定事項，就是沒有

分配價金的那一份，第4份就是有分配價金的那個。我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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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疊，然後給買賣雙方輪流簽，買方溢家公司的董事長他先

簽（訴卷第275至276頁）；因為張秋香遲到半個小時，那時

大概也要4、5點，導致時程變得比較緊湊、比較趕（訴卷第

279至280頁）；張先生跟邱瑞文有叫被告簽，簽好幾種文件

（訴卷第273頁）。由許素貞上開證言可知，系爭買賣契約

簽約過程係因被告遲到導致時程緊湊，且簽約前在被告抵達

現場後許素貞曾將系爭文件都唸過一遍，在場人士之認知顯

然均認為被告應知悉訟爭土地買賣總價及賣方內部就買賣價

金如何分配，但因時間已晚，故邱瑞文等2人方催促被告儘

速簽署相關文件，況賣方內部就買賣價金如何分配，本非仲

介所得置喙，故邱瑞文縱有催促被告儘速簽約之行為，亦難

認係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非委託人之相對人

之其他人之行為，且被告亦未舉證原告有自鍾美足等2人處

收受任何利益，自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571條規定，本件並

無民法第571條規定之類推適用，原告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

報酬。

　㈡被告所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

　⒈依前開說明，被告並未舉證原告有參與指示許素貞製作或提

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行為，另係因被告遲到導致時程

緊湊，邱瑞文方催促原告簽署相關文件，且依系爭價金分配

特約事項，被告分得之買賣價金符合兩造於系爭契約內容變

更合意書所約定之數額，足認原告已盡其依居間契約應盡之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詳後述），難認原告催促被告簽署相

關文件具不法性，故被告主張因邱瑞文上開行為原告構成侵

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均非可採。

　⒉另許素貞雖證述張献堂有向其表示被告有欠張献堂錢，且有

去公證（訴卷第303頁），廖本煙則證述張献堂在簽約前有

跟買方表示被告有欠張献堂債務、被告積欠貸款利息都是由

張献堂代繳、張献堂在簽約後有跟買方表示被告需要現金急

用請求買方同意先動撥取得簽約金及備證款（訴卷第447

頁），然均未舉證張献堂之行為與邱瑞文或原告有任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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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自難據此認定原告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

　⒊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兩造於112年12月20日簽約前8日所簽

訂之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約定被告實拿3,000萬元，故

原告依約所負義務即為確保原告交易系爭土地可實拿3,000

萬元。而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㈥，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

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其中第3點約定內容如系爭約

定，其中就被告部分係約定「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

幣3,500萬元，減除新臺幣500萬元供作繳納土地增值稅、土

地測量費、賣方地政士業務執行費、本案其他所有雜項支出

及東森房屋仲介費等所有費用。再扣減清償本案全部他項權

金額後，餘額歸張秋香取得。」，而訟爭土地依土地登記第

一、三類謄本之記載，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之112年12月28

日時，他項權利部僅有被告設定之3筆最高限額抵押權、1筆

地上權（訴卷第187至235頁，鍾美足等2人所有之87、88地

號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依訴卷第253至254頁土地建物

查詢資料所示係於系爭買賣契約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㈩於113

年4月2日解除後之113年5月17日設定），故依系爭約定中就

被告部分之約定內容，被告確已實拿3,000萬元，與系爭契

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內容相符，故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

簽約之內容符合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原告已盡

其依約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告主張原告未告知被

告依系爭土地佔訟爭土地之面積比例換算被告應分得之買賣

價金數額應為5,523萬6,650元，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

行，難認可採。

　⒋故綜上分析，原告所為並不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被

告對原告無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自

無從據以抵銷原告之報酬債權。

　㈢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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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

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對被告前揭居間報酬債權，係屬給

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曾

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

經被告於113年4月8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則原告依首揭規定

原得請求自113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

5％計算之遲延利息，惟原告僅請求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

日即113年6月14日（支付命令卷第50頁送達證書）起之法定

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委託銷

售契約書第5條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分別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葉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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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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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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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9號
原      告  績億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瑞文  
訴訟代理人  邱瑞文  
            張瓊勻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亭孜律師
被      告  張秋香  


訴訟代理人  簡長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113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本判決主文第1項如原告以66萬6,667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0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2月19日簽立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告銷售坐落苗栗縣銅鑼鄉樟樹東段（以下段別省略）80、85、86、103、104、105、106地號土地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14/1,000（下合稱系爭土地），委託銷售總價為6,000萬元，委託期間自112年2月19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被告同意總價由6,000萬元變更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後兩造又於112年12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下稱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變更契約期間自112年6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止，被告同意總價變更前為6,800萬元，變更後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嗣經原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歷經10幾個月，於112年12月28日經原告居間，被告及訴外人鍾美足、張智鈞（下合稱鍾美足等2人，與被告下合稱被告等3人）將系爭土地及鍾美足等2人所有之87、88地號土地與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6/1,000（下合稱訟爭土地），以6,790萬元售予訴外人溢家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溢家公司），並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另簽立服務費確認單（下稱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200萬元。惟被告嗣於113年2月6日委託訴外人潘維成律師寄發113年2月6日知字第1130206001號函（下稱系爭律師函），以其係在陷於錯誤之情況下簽署系爭契約為由，主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經溢家公司寄發龍潭南龍郵局存證號碼000024號、000034號存證信函（下分別稱系爭甲、乙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約義務，經被告以中壢郵局第00046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丙存證信函）覆知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溢家公司亦因此於113年4月1日寄發龍潭南龍郵局存證號碼000077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丁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等3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雖已解除，仍不影響原告依約得向被告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之權利，經原告於113年4月3日寄發台北永吉存證號碼000067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依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1條第1項第2款約定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被告仍置之不理，爰依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民法第565條、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200萬元。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系爭買賣契約簽訂時，在場者除被告外，尚有原告公司經理即原告訴訟代理人邱瑞文、證人張献堂（鐘美足之配偶、張智鈞之父，與邱瑞文下合稱邱瑞文等2人）、鐘美足等2人，及訴外人即中人柯政隆、曾雯晴、魏宏德（下合稱柯政隆等3人），證人即承辦地政士許素貞向買賣雙方宣讀講解系爭買賣契約、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申請書、系爭買賣契約附件特別約定事項、出賣人內部價金分配特別約定事項（下稱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開4份文件，下合稱系爭文件），經買賣雙方同意後，於系爭文件親自簽名，就價金分配事宜，被告等3人協商同意後，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簽名用印，其中第3點約定：「買賣標的賣方張秋香、張智鈞、鍾美足三人協議依下列方式辦理價金分配事宜：㈠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500萬元，減除新臺幣500萬元供作繳納土地增值稅、土地測量費、賣方地政士業務執行費、本案其他所有雜項支出及東森房屋仲介費等所有費用。再扣減清償本案全部他項權金額後，餘額歸張秋香取得。㈡本買賣標的成交總交易價金，扣除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500萬元外，其他價金歸張智鈞、鍾美足二人取得。其中張智鈞部分淨得新臺幣1,000萬元；鍾美足部分扣減土地增值稅、柯政隆勞務費新臺幣68萬元、曾雯晴勞務費新臺幣68萬元、魏宏德勞務費新臺幣300萬元，餘額歸鍾美足取得。」（下稱系爭約定），足見被告於112年12月28日簽約當時，已知悉訟爭土地買賣總額及價金分配方式。系爭買賣契約簽約現場除買賣雙方，更有地政士、仲介、中人等人員，此等盛大場合難謂契約當事人不了解訟爭土地買賣價金總價，況訟爭土地價值甚鉅，邱瑞文等2人、被告等3人就土地總價之協商，早於110年至112年間多次相約於臺北福華飯店當面討論，被告具地政專業，簽約當日更協助許素貞處理簽約文件準備工作，偕同邱瑞文至超商列印簽約文件，亦多次親見買賣契約總價，足認本件買賣總價之決定，乃歷經數年數月，被告亦參與價金分配討論過程，並最終於系爭文件上親自簽名，並經2次簽約程序，被告亦親自參與第2次簽約程序，被告抗辯簽約當時不知訟爭土地買賣總價，難認可採。
　⒉被告雖稱原告與張献堂共謀欺騙被告以取得原屬被告依系爭土地面積比例得分配之價金及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規定，此等有利於被告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苟僅以簽約當時個人疏忽未及注意買賣價金或事後反悔該已成立之契約內容，應難逕以此理由主張原告有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
　㈢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示；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已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且原告應類推民法第571條規定，原告本件請求應無理由
　⒈被告於110年8月31日、112年2月19日與原告簽定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出售被告名下系爭土地，又於112年2月19日、112年12月20日與原告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變更委託銷售期間，及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200萬元。系爭服務費確認單記載仲介服務費200萬元，參以仲介服務費原約定為買賣價金4%，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條土地標示及第3條第1項總價6,790萬元之約定，訟爭土地共有10筆，被告所出賣系爭土地共計2,922.79平方公尺，占81.35%；鐘美足等2人出賣2筆土地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6/1000共計670.03平方公尺，占18.65%，是被告應受領之買賣價款為5,523萬6,650元（計算式：6,790萬元×81.35%），鐘美足等2人應受領之買賣價款為1,266萬3,350元（計算式：6,790萬元×18.65%），故扣除服務費200萬元及土地增值稅後，被告實得價金至少應為5,000萬元以上。而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固記載：「地主實拿3,000萬元正，地主同意服務費外加及增值稅外加」，核其文義應為「於扣除服務費及土地增值稅後，地主即委託人至少應取得3,000萬元之買賣價金」，意即扣除服務費及土地增值稅後，金額仍為3,000萬元以上者，應由委託人即被告取得該超過3,000萬元之買賣價金。然被告於110年8月31日與原告簽定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後，張献堂代原告表示已有金主願提供資金以現金支付買賣價款，或稱得以預計出賣之土地先貸款取得資金，甚至要求被告先委由代書辦理土地過戶，其可先給付1,000萬元，半年後再給付2,000萬元，以拖延出賣土地之事，進而由原告要求被告同意延長委託期限。嗣邱瑞文突與被告積極聯絡土地買賣事宜，並要求被告準備相關買賣應備資料及文件，張献堂並於112年12月28日簽定系爭買賣契約前，委請許素貞交付依張献堂意思所寫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予被告，請被告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賣方欄位簽名表示同意。由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未記載總價，被告詢問許素貞為何未記載買賣總價，許素貞告稱買賣價金仍在商談，總價尚未確定，故被告斯時尚不知訟爭土地買賣價金為6,790萬元，同時邱瑞文等2人則在旁催促，並稱需被告先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簽名，始可與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詐術言詞，誘騙被告簽名。嗣被告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始發現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完全未依土地面積比例為價金分配，被告為此詢問許素貞為何土地買賣價金分配，與3位出賣人所有之土地面積比例不相當，許素貞稱「本人前已有向張献堂先生提醒此部份顯不合理，然張献堂先生卻反要求本人不要多話。」，嗣後更得知張献堂向溢家公司編造：被告積欠地下錢莊及張献堂諸多借款債務未清償及被告貸款利息鈞由張献堂代償等不實謊言。邱瑞文等2人對被告蓄意隱瞞買賣總價，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記載不實之交易金額3,500萬元，並誘騙被告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而施以詐術，使被告同意僅受領3,000萬元，被告已以桃園慈文郵局存證號碼000412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己存證信函），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
　⒉又邱瑞文等2人蓄意不實記載交易價金欺騙被告，使其他共同賣方鐘美足等2人不法取得價金2,023萬6,650元（計算式：5,523萬6,650元-3,500萬元），此事實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71條規定，是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200萬元之服務報酬。
　㈡原告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不完全給付，且與張献堂共謀詐騙被告，構成侵權行為，應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經被告抵銷後，原告債權已無餘額，不得再向被告請求　
　　邱瑞文於112年12月28日簽約當日交付不實記載被告出賣土地交易總價3,500萬元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向被告為詐騙行為，並配合張献堂催促被告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賣方欄位簽名（原告未提請被告注意或協助更正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對被告甚為不利及不公，反催促被告簽屬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有違反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向代書及買方虛構被告積欠張献堂借款債務等事實，以此抵銷張献堂借款債務之外觀圖謀詐騙被告應得之土地價金2,023萬6,650元，且於本件訴訟程序中，邱瑞文竟配合張献堂向本院謊稱84地號土地無法指定建築線，從而主張鍾美足等2人所有土地之出售價格較系爭土地為高，又於土地現況說明書第9項「被告所有土地是否有毗鄰已開闢之計畫道路」由勾選之「有」塗改為「無」等不實內容，由此益徵渠等與鐘美足等2人復基於共同侵權行為之故意，邀同被告與溢家公司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圖謀榨取被告2,023萬6,650萬元價金，而倘被告等3人取得價金比例未依所有土地之面積比例分配，被告顯因遠低於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取得價金而對超逾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取得價金之其他賣方，有形同贈與價金而衍生贈與稅之情事，甚可能就未實際取得之2,023萬6,650元鉅額款項流向涉及洗錢罪刑責，使被告不得不對溢家公司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賠償1,200萬元，該損害乃因原告未將「買方就被告所有土地之交易總金額為5,523萬6,650元」據實告知被告，以及誘騙被告於與所有土地面積比例不相符合之分配方法，即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簽名所致，原告就此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6條第1項之不完全給付規定，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侵權行為規定，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得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規定，以前述對原告之1,200萬元損害賠償債權抵銷，抵銷後原告債權應已消滅。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卷第401至405、412、449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及刪減文句）：
　㈠系爭土地除84地號土地被告應有部分比例為814/1,000外，其餘均為被告單獨所有，另87地號土地全部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3/1,000為張智鈞所有，88地號土地全部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3/1,000為鍾美足所有。訟爭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1,200元。
　㈡兩造於110年8月31日簽立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地（第1條），委託銷售總價3,000萬元（第2條），委託期間自110年8月3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逾期未售出，本契約書失其效力（第3條），若買賣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並於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一次付清（第5條），被告如有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被告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約者，被告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付予原告（第11條第1項第2款）；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被告同意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增值稅外加；嗣又於112年2月19日再次簽立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地（第1條），委託銷售總價6,000萬元（第2條），委託期間自112年2月19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逾期未售出，本契約書失其效力（第3條），若買賣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並於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一次付清（第5條），被告如有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被告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約者，被告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付予原告（第11條第1項第2款）；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被告同意總價由6,000萬元變更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嗣再於112年12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變更契約期間自112年6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止，被告同意總價變更前為6,800萬元，變更後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
　㈢被告與張献堂於訴外人張殷倩律師見證下，於112年10月27日簽立授權協議書，被告就其所有系爭土地全部所有權、應有部分委託張献堂出售（第1條），雙方約定授權期間自112年10月27日起至113年4月26日止（第2條），張献堂出售土地後，被告實拿3,000萬元，其餘稅金、服務費、代書費等，因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生之費用皆由張献堂負擔（第3條），協議書應於張献堂於協議書簽訂日後7個工作日內匯款100萬元至被告臺灣新光銀行中壢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戶名張秋香帳戶內始生效力（第4條），若被告有違反協議書情事或其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系爭土地未能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被告除須將第4條約定100萬元津貼全額返還張献堂外，另應給付張献堂1倍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並應就違約致買方所受之損害負全部賠償責任（第7條）。
　㈣溢家公司與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被告等3人將訟爭土地以6,790萬元售予溢家公司。
　㈤被告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其上記載成交總金額3,500萬元，被告同意支付服務報酬200萬元。
　㈥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其中第3點約定內容如系爭約定。
　㈦原告於113年4月3日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依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1條第1項第2款約定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被告於113年4月8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㈧被告委託潘維成律師寄發系爭律師函，正本通知溢家公司、鍾美足等2人，副本通知被告、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許素貞，以簽約時身體極度不適、精神不濟，故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特別約定事項內容，無法充分了解斟酌，係在陷於錯誤之情況下簽署系爭買賣契約為由，主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經張智鈞於113年2月7日收受（配偶黃筱芸代收）、溢家公司於113年2月19日收受、鍾美足於113年2月7日收受（媳婦黃筱芸代收）、原告於113年2月7日收受、許素貞於113年2月7日收受。
　㈨溢家公司於113年3月18日寄發系爭乙存證信函，請被告等3人於存證信函到達之日起7日內，依系爭買賣契約履行土地增值稅完稅等義務，否則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違約金，經被告於113年3月19日收受。
　㈩溢家公司於113年4月1日寄發系爭丁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等3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經被告於113年4月2日收受。
　被告於113年4月26日寄發系爭己存證信函予原告、張献堂及鍾美足等2人，通知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專任委託）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授權協議書之約定及法律行為，經原告於113年4月2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被告與溢家公司於113年4月15日簽立解約及賠償違約金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被告應於113年4月15日匯違約金400萬元至溢家公司帳戶、於113年4月23日匯違約金800萬元至溢家公司指定帳戶。
五、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得依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200萬元
　⒈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即得請求報酬，其後契約因故解除，於其所得報酬並無影響（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1646號原判例意旨參照）。依前開法條規定與原判例意旨，本件原告已媒介被告與溢家公司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縱使系爭買賣契約嗣經溢家公司解除，亦不影響原告得依約請求報酬。又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㈤之內容，足認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有關總價之約定已遭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取代，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有關報酬佔成交總價比例及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有關總價之約定又遭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取代。而被告為61年5月間生、學歷碩士肄業、曾結婚又離婚、至少育有1名子女（支付命令卷第37頁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於系爭買賣契約訂立時，為已滿51歲之成年人，另依系爭土地土地登記第一、三類謄本所示，系爭土地上至少經被告設定3筆最高限額抵押權、1筆地上權（訴卷第187至235頁），顯見被告智慮成熟、社會經驗、歷練豐富，經許素貞朗讀告知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內容後，被告親自簽名於前揭文件上確認同意前揭文件所載內容，之後卻以陷於錯誤為由主張撤銷買賣契約（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㈧及支付命令卷第29至30頁被告寄發之系爭丙存證信函），惟被告就其簽訂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縱有錯誤，但該錯誤顯係因被告自己之過失所致（簽約遲到、未仔細聽聞代書宣讀系爭文件內容，嗣又草率簽署相關文件），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但書規定，其撤銷顯然不合法，故被告係反悔不賣且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繼續履行契約，並導致溢家公司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㈩）而無法繼續履行契約，原告自得依前開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含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約定之報酬200萬元。至民法第565條及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並無完整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尚非請求權基礎，附此敘明。
　⒉被告已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
　⑴本件被告原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等約定及法律行為（訴卷第387、481頁），嗣於最後言詞辯論終結前減縮僅以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為撤銷之標的（訴卷第500至501頁），合先敘明。
　⑵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9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第93條前段之1年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系爭己存證信函撤銷之標的顯然並不包括系爭服務費確認單。被告雖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民事補充陳述狀主張該函撤銷者為兩造間之委託關係，亦包含系爭服務費確認單，惟被告前開主張與存證信函客觀記載之內容顯有不符。況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㈡，依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被告同意總價變更為5,300萬元，依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之約定，若買賣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故被告應給付原告之報酬金額為212萬元（計算式：5,300×4％＝212），惟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㈤，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上記載買賣成交總價為3,500萬元，然被告應給付之服務報酬卻為200萬元，顯見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有關報酬如何給付之約定部分業經兩造合意變更，改依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為準，故兩造以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與系爭服務費確認單達成契約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並非同一，況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與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均為不同之契約法律行為（其中包含原告與被告所為之意思表示），成立之時間點亦不相同，而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權之標的為意思表示，同一法律關係容有多數不同之法律行為與意思表示，各意思表示有無被詐欺必須個別判斷，故亦無從為如被告主張內容之解釋，系爭己存證信函撤銷之標的顯然不及於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堪以認定。
　⑶而被告當庭自承其於簽約回去後隔天精神比較好把契約拿出來細看才發現總價是6,790萬元（訴卷第306頁），則依被告所述被告至遲係於簽約翌日即112年12月29日發現其所主張之被詐欺情事，然卻遲至本件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始當庭主張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意思表示（訴卷第168頁），顯已逾法定1年之除斥期間，已不得撤銷。
　⒊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民法第571條定有明文。查許素貞證稱：因為現場寫，我怕寫錯字或者契約會改的亂七八糟，所以我把特別約定事項事先打好，是依照張献堂的意思先把它打好（訴卷第270頁），足認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係許素貞依張献堂之指示事先製作並於簽約時提出，而許素貞並未證述邱瑞文有參與指示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被告顯然並未舉證邱瑞文有參與指示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另許素貞復證稱：12月28日我依據張先生的意思，先將本買賣案的特別約定事項打好字，希望能夠縮短簽約時間，到謝議員家看到的仍是那麼多人，10幾個人，但是沒有看到賣方張秋香，後來張小姐有打電話給張先生說會遲到大約半個小時，等張小姐到達謝議員家坐定後，我就開始宣讀本買賣契約內容，買賣雙方當事人無異議後就開始簽名（訴卷第270頁）；我在唸的時候就是整份完整的唸（訴卷第272頁）；第1份就是土地買賣契約書，第2份就是履保公司的價金信託申請書，第3份就是特別約定事項，就是沒有分配價金的那一份，第4份就是有分配價金的那個。我放成一疊，然後給買賣雙方輪流簽，買方溢家公司的董事長他先簽（訴卷第275至276頁）；因為張秋香遲到半個小時，那時大概也要4、5點，導致時程變得比較緊湊、比較趕（訴卷第279至280頁）；張先生跟邱瑞文有叫被告簽，簽好幾種文件（訴卷第273頁）。由許素貞上開證言可知，系爭買賣契約簽約過程係因被告遲到導致時程緊湊，且簽約前在被告抵達現場後許素貞曾將系爭文件都唸過一遍，在場人士之認知顯然均認為被告應知悉訟爭土地買賣總價及賣方內部就買賣價金如何分配，但因時間已晚，故邱瑞文等2人方催促被告儘速簽署相關文件，況賣方內部就買賣價金如何分配，本非仲介所得置喙，故邱瑞文縱有催促被告儘速簽約之行為，亦難認係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非委託人之相對人之其他人之行為，且被告亦未舉證原告有自鍾美足等2人處收受任何利益，自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571條規定，本件並無民法第571條規定之類推適用，原告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㈡被告所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
　⒈依前開說明，被告並未舉證原告有參與指示許素貞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行為，另係因被告遲到導致時程緊湊，邱瑞文方催促原告簽署相關文件，且依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被告分得之買賣價金符合兩造於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所約定之數額，足認原告已盡其依居間契約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詳後述），難認原告催促被告簽署相關文件具不法性，故被告主張因邱瑞文上開行為原告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均非可採。
　⒉另許素貞雖證述張献堂有向其表示被告有欠張献堂錢，且有去公證（訴卷第303頁），廖本煙則證述張献堂在簽約前有跟買方表示被告有欠張献堂債務、被告積欠貸款利息都是由張献堂代繳、張献堂在簽約後有跟買方表示被告需要現金急用請求買方同意先動撥取得簽約金及備證款（訴卷第447頁），然均未舉證張献堂之行為與邱瑞文或原告有任何關係，自難據此認定原告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
　⒊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兩造於112年12月20日簽約前8日所簽訂之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約定被告實拿3,000萬元，故原告依約所負義務即為確保原告交易系爭土地可實拿3,000萬元。而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㈥，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其中第3點約定內容如系爭約定，其中就被告部分係約定「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500萬元，減除新臺幣500萬元供作繳納土地增值稅、土地測量費、賣方地政士業務執行費、本案其他所有雜項支出及東森房屋仲介費等所有費用。再扣減清償本案全部他項權金額後，餘額歸張秋香取得。」，而訟爭土地依土地登記第一、三類謄本之記載，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之112年12月28日時，他項權利部僅有被告設定之3筆最高限額抵押權、1筆地上權（訴卷第187至235頁，鍾美足等2人所有之87、88地號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依訴卷第253至254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所示係於系爭買賣契約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㈩於113年4月2日解除後之113年5月17日設定），故依系爭約定中就被告部分之約定內容，被告確已實拿3,000萬元，與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內容相符，故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簽約之內容符合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原告已盡其依約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告主張原告未告知被告依系爭土地佔訟爭土地之面積比例換算被告應分得之買賣價金數額應為5,523萬6,650元，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難認可採。
　⒋故綜上分析，原告所為並不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被告對原告無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自無從據以抵銷原告之報酬債權。
　㈢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對被告前揭居間報酬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曾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經被告於113年4月8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則原告依首揭規定原得請求自113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惟原告僅請求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4日（支付命令卷第50頁送達證書）起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葉靜瑜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9號

原      告  績億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瑞文  

訴訟代理人  邱瑞文  

            張瓊勻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亭孜律師

被      告  張秋香  



訴訟代理人  簡長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114年6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113年6月1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本判決主文第1項如原告以66萬6,667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20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2月19日簽立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

    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告銷售坐落苗栗縣銅鑼鄉樟樹

    東段（以下段別省略）80、85、86、103、104、105、106地

    號土地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14/1,000（下合稱系爭土地

    ），委託銷售總價為6,000萬元，委託期間自112年2月19日

    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

    被告同意總價由6,000萬元變更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

    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後兩造又於112年12

    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下稱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

    意書），變更契約期間自112年6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止

    ，被告同意總價變更前為6,800萬元，變更後為5,300萬元，

    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嗣經原

    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歷經10幾個月，於112年12月28日

    經原告居間，被告及訴外人鍾美足、張智鈞（下合稱鍾美足

    等2人，與被告下合稱被告等3人）將系爭土地及鍾美足等2

    人所有之87、88地號土地與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6/1,000

    （下合稱訟爭土地），以6,790萬元售予訴外人溢家開發有

    限公司（下稱溢家公司），並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

    爭買賣契約），被告另簽立服務費確認單（下稱系爭服務費

    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200萬元。惟被告嗣於113

    年2月6日委託訴外人潘維成律師寄發113年2月6日知字第113

    0206001號函（下稱系爭律師函），以其係在陷於錯誤之情

    況下簽署系爭契約為由，主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經溢家公

    司寄發龍潭南龍郵局存證號碼000024號、000034號存證信函

    （下分別稱系爭甲、乙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約

    義務，經被告以中壢郵局第00046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丙

    存證信函）覆知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溢家公司亦因此於113

    年4月1日寄發龍潭南龍郵局存證號碼000077號存證信函（下

    稱系爭丁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等3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系爭買賣契約雖已解除，仍不影響原告依約得向被告請求給

    付服務報酬之權利，經原告於113年4月3日寄發台北永吉存

    證號碼000067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

    告依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1條第1項第2款約定及系爭服務

    費確認單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被告仍置之不理，爰依

    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系

    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民法第565條、568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200萬元。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系爭買賣契約簽訂時，在場者除被告外，尚有原告公司經理

    即原告訴訟代理人邱瑞文、證人張献堂（鐘美足之配偶、張

    智鈞之父，與邱瑞文下合稱邱瑞文等2人）、鐘美足等2人，

    及訴外人即中人柯政隆、曾雯晴、魏宏德（下合稱柯政隆等

    3人），證人即承辦地政士許素貞向買賣雙方宣讀講解系爭

    買賣契約、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申請書、系爭買賣契約附件特

    別約定事項、出賣人內部價金分配特別約定事項（下稱系爭

    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開4份文件，下合稱系爭文件），經

    買賣雙方同意後，於系爭文件親自簽名，就價金分配事宜，

    被告等3人協商同意後，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簽名用印

    ，其中第3點約定：「買賣標的賣方張秋香、張智鈞、鍾美

    足三人協議依下列方式辦理價金分配事宜：㈠張秋香部分：

    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500萬元，減除新臺幣500萬元供作繳納

    土地增值稅、土地測量費、賣方地政士業務執行費、本案其

    他所有雜項支出及東森房屋仲介費等所有費用。再扣減清償

    本案全部他項權金額後，餘額歸張秋香取得。㈡本買賣標的

    成交總交易價金，扣除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500

    萬元外，其他價金歸張智鈞、鍾美足二人取得。其中張智鈞

    部分淨得新臺幣1,000萬元；鍾美足部分扣減土地增值稅、

    柯政隆勞務費新臺幣68萬元、曾雯晴勞務費新臺幣68萬元、

    魏宏德勞務費新臺幣300萬元，餘額歸鍾美足取得。」（下

    稱系爭約定），足見被告於112年12月28日簽約當時，已知

    悉訟爭土地買賣總額及價金分配方式。系爭買賣契約簽約現

    場除買賣雙方，更有地政士、仲介、中人等人員，此等盛大

    場合難謂契約當事人不了解訟爭土地買賣價金總價，況訟爭

    土地價值甚鉅，邱瑞文等2人、被告等3人就土地總價之協商

    ，早於110年至112年間多次相約於臺北福華飯店當面討論，

    被告具地政專業，簽約當日更協助許素貞處理簽約文件準備

    工作，偕同邱瑞文至超商列印簽約文件，亦多次親見買賣契

    約總價，足認本件買賣總價之決定，乃歷經數年數月，被告

    亦參與價金分配討論過程，並最終於系爭文件上親自簽名，

    並經2次簽約程序，被告亦親自參與第2次簽約程序，被告抗

    辯簽約當時不知訟爭土地買賣總價，難認可採。

　⒉被告雖稱原告與張献堂共謀欺騙被告以取得原屬被告依系爭

    土地面積比例得分配之價金及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然

    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規定，此等有利於被告

    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苟僅以簽約當時個人疏忽未及

    注意買賣價金或事後反悔該已成立之契約內容，應難逕以此

    理由主張原告有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

　㈢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示；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已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

    及法律行為，且原告應類推民法第571條規定，原告本件請

    求應無理由

　⒈被告於110年8月31日、112年2月19日與原告簽定土地委託銷

    售契約書，委託出售被告名下系爭土地，又於112年2月19日

    、112年12月20日與原告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變更委

    託銷售期間，及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同

    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200萬元。系爭服務費確認單記載仲介

    服務費200萬元，參以仲介服務費原約定為買賣價金4%，依

    系爭買賣契約第1條土地標示及第3條第1項總價6,790萬元之

    約定，訟爭土地共有10筆，被告所出賣系爭土地共計2,922.

    79平方公尺，占81.35%；鐘美足等2人出賣2筆土地及84地號

    土地應有部分186/1000共計670.03平方公尺，占18.65%，是

    被告應受領之買賣價款為5,523萬6,650元（計算式：6,790

    萬元×81.35%），鐘美足等2人應受領之買賣價款為1,266萬3

    ,350元（計算式：6,790萬元×18.65%），故扣除服務費200

    萬元及土地增值稅後，被告實得價金至少應為5,000萬元以

    上。而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固記載：「地主實拿3,000萬元

    正，地主同意服務費外加及增值稅外加」，核其文義應為「

    於扣除服務費及土地增值稅後，地主即委託人至少應取得3,

    000萬元之買賣價金」，意即扣除服務費及土地增值稅後，

    金額仍為3,000萬元以上者，應由委託人即被告取得該超過3

    ,000萬元之買賣價金。然被告於110年8月31日與原告簽定土

    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後，張献堂代原告表示已有金主願提供資

    金以現金支付買賣價款，或稱得以預計出賣之土地先貸款取

    得資金，甚至要求被告先委由代書辦理土地過戶，其可先給

    付1,000萬元，半年後再給付2,000萬元，以拖延出賣土地之

    事，進而由原告要求被告同意延長委託期限。嗣邱瑞文突與

    被告積極聯絡土地買賣事宜，並要求被告準備相關買賣應備

    資料及文件，張献堂並於112年12月28日簽定系爭買賣契約

    前，委請許素貞交付依張献堂意思所寫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

    事項予被告，請被告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賣方欄位簽

    名表示同意。由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未記載總價，被告

    詢問許素貞為何未記載買賣總價，許素貞告稱買賣價金仍在

    商談，總價尚未確定，故被告斯時尚不知訟爭土地買賣價金

    為6,790萬元，同時邱瑞文等2人則在旁催促，並稱需被告先

    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簽名，始可與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

    約之詐術言詞，誘騙被告簽名。嗣被告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

    時始發現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完全未依土地面積比例為價

    金分配，被告為此詢問許素貞為何土地買賣價金分配，與3

    位出賣人所有之土地面積比例不相當，許素貞稱「本人前已

    有向張献堂先生提醒此部份顯不合理，然張献堂先生卻反要

    求本人不要多話。」，嗣後更得知張献堂向溢家公司編造：

    被告積欠地下錢莊及張献堂諸多借款債務未清償及被告貸款

    利息鈞由張献堂代償等不實謊言。邱瑞文等2人對被告蓄意

    隱瞞買賣總價，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記載不實之交易

    金額3,500萬元，並誘騙被告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而

    施以詐術，使被告同意僅受領3,000萬元，被告已以桃園慈

    文郵局存證號碼000412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己存證信函）

    ，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

    定及法律行為。

　⒉又邱瑞文等2人蓄意不實記載交易價金欺騙被告，使其他共同

    賣方鐘美足等2人不法取得價金2,023萬6,650元（計算式：5

    ,523萬6,650元-3,500萬元），此事實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

    71條規定，是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200萬元之服務報酬。

　㈡原告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不完全給付，且與張献堂

    共謀詐騙被告，構成侵權行為，應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經被告抵銷後，原告債權已無餘額，不得再向被告請求　

　　邱瑞文於112年12月28日簽約當日交付不實記載被告出賣土

    地交易總價3,500萬元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及系爭服務

    費確認單向被告為詐騙行為，並配合張献堂催促被告於系爭

    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賣方欄位簽名（原告未提請被告注意或

    協助更正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對被告甚為不利及不公，

    反催促被告簽屬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有違反善良管理人

    義務），及向代書及買方虛構被告積欠張献堂借款債務等事

    實，以此抵銷張献堂借款債務之外觀圖謀詐騙被告應得之土

    地價金2,023萬6,650元，且於本件訴訟程序中，邱瑞文竟配

    合張献堂向本院謊稱84地號土地無法指定建築線，從而主張

    鍾美足等2人所有土地之出售價格較系爭土地為高，又於土

    地現況說明書第9項「被告所有土地是否有毗鄰已開闢之計

    畫道路」由勾選之「有」塗改為「無」等不實內容，由此益

    徵渠等與鐘美足等2人復基於共同侵權行為之故意，邀同被

    告與溢家公司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圖謀榨取被告2,023萬6,6

    50萬元價金，而倘被告等3人取得價金比例未依所有土地之

    面積比例分配，被告顯因遠低於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取得價金

    而對超逾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取得價金之其他賣方，有形同贈

    與價金而衍生贈與稅之情事，甚可能就未實際取得之2,023

    萬6,650元鉅額款項流向涉及洗錢罪刑責，使被告不得不對

    溢家公司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賠償1,200萬元，該損害乃因

    原告未將「買方就被告所有土地之交易總金額為5,523萬6,6

    50元」據實告知被告，以及誘騙被告於與所有土地面積比例

    不相符合之分配方法，即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簽名所致

    ，原告就此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6條第1

    項之不完全給付規定，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侵

    權行為規定，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得依民法第334

    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規定，以前述對原告之1,200萬元損

    害賠償債權抵銷，抵銷後原告債權應已消滅。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卷第401至405、412、449頁，並依判決

    格式修正及刪減文句）：

　㈠系爭土地除84地號土地被告應有部分比例為814/1,000外，其

    餘均為被告單獨所有，另87地號土地全部及84地號土地應有

    部分93/1,000為張智鈞所有，88地號土地全部及84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93/1,000為鍾美足所有。訟爭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

    平方公尺1,200元。

　㈡兩造於110年8月31日簽立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

    告銷售系爭土地（第1條），委託銷售總價3,000萬元（第2

    條），委託期間自110年8月3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逾

    期未售出，本契約書失其效力（第3條），若買賣成交被告

    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並於買賣雙方簽訂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一次付清（第5條），被告如有買賣契

    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被告反悔不賣或因

    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

    約者，被告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

    付予原告（第11條第1項第2款）；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

    更合意書，被告同意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增值稅外加

    ；嗣又於112年2月19日再次簽立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

    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地（第1條），委託銷售總價6,000

    萬元（第2條），委託期間自112年2月19日起至112年6月30

    日止，逾期未售出，本契約書失其效力（第3條），若買賣

    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並於買賣

    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一次付清（第5條），被告如

    有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被告反悔

    不賣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

    續履行契約者，被告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

    全額一次付予原告（第11條第1項第2款）；復於同日簽訂契

    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被告同意總價由6,000萬元變更為5,300

    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

    嗣再於112年12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變更

    契約期間自112年6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止，被告同意總

    價變更前為6,800萬元，變更後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

    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

　㈢被告與張献堂於訴外人張殷倩律師見證下，於112年10月27日

    簽立授權協議書，被告就其所有系爭土地全部所有權、應有

    部分委託張献堂出售（第1條），雙方約定授權期間自112年

    10月27日起至113年4月26日止（第2條），張献堂出售土地

    後，被告實拿3,000萬元，其餘稅金、服務費、代書費等，

    因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生之費用皆由張献堂負擔（第3條

    ），協議書應於張献堂於協議書簽訂日後7個工作日內匯款1

    00萬元至被告臺灣新光銀行中壢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0號戶名張秋香帳戶內始生效力（第4條），若被告有違反

    協議書情事或其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系爭土地未能辦

    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被告除須將第4條約定100萬元津

    貼全額返還張献堂外，另應給付張献堂1倍金額之懲罰性違

    約金，並應就違約致買方所受之損害負全部賠償責任（第7

    條）。

　㈣溢家公司與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

    被告等3人將訟爭土地以6,790萬元售予溢家公司。

　㈤被告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其上記載成交

    總金額3,500萬元，被告同意支付服務報酬200萬元。

　㈥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其

    中第3點約定內容如系爭約定。

　㈦原告於113年4月3日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依土地委

    託銷售契約書第11條第1項第2款約定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支

    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被告於113年4月8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

　㈧被告委託潘維成律師寄發系爭律師函，正本通知溢家公司、

    鍾美足等2人，副本通知被告、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許素貞，以簽約時身體極度不適、精神不濟，故就系爭買

    賣契約約定之特別約定事項內容，無法充分了解斟酌，係在

    陷於錯誤之情況下簽署系爭買賣契約為由，主張撤銷系爭買

    賣契約，經張智鈞於113年2月7日收受（配偶黃筱芸代收）

    、溢家公司於113年2月19日收受、鍾美足於113年2月7日收

    受（媳婦黃筱芸代收）、原告於113年2月7日收受、許素貞

    於113年2月7日收受。

　㈨溢家公司於113年3月18日寄發系爭乙存證信函，請被告等3人

    於存證信函到達之日起7日內，依系爭買賣契約履行土地增

    值稅完稅等義務，否則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規定解除契

    約並請求賠償違約金，經被告於113年3月19日收受。

　㈩溢家公司於113年4月1日寄發系爭丁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等3

    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經被告於113年4月2日收受。

　被告於113年4月26日寄發系爭己存證信函予原告、張献堂及

    鍾美足等2人，通知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專任委託

    ）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授權協議書

    之約定及法律行為，經原告於113年4月2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

　被告與溢家公司於113年4月15日簽立解約及賠償違約金協議

    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被告應於113年4月15日匯

    違約金400萬元至溢家公司帳戶、於113年4月23日匯違約金8

    00萬元至溢家公司指定帳戶。

五、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得依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200

    萬元

　⒈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

    ，民法第56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

    成立時，即得請求報酬，其後契約因故解除，於其所得報酬

    並無影響（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1646號原判例意旨參照

    ）。依前開法條規定與原判例意旨，本件原告已媒介被告與

    溢家公司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縱使系爭買賣契約嗣經溢家公

    司解除，亦不影響原告得依約請求報酬。又依兩造不爭執事

    項㈡、㈤之內容，足認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有關總價之約

    定已遭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取代，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

    約書有關報酬佔成交總價比例及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有

    關總價之約定又遭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取代。而被告為61年5

    月間生、學歷碩士肄業、曾結婚又離婚、至少育有1名子女

    （支付命令卷第37頁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於系爭買賣契約

    訂立時，為已滿51歲之成年人，另依系爭土地土地登記第一

    、三類謄本所示，系爭土地上至少經被告設定3筆最高限額

    抵押權、1筆地上權（訴卷第187至235頁），顯見被告智慮

    成熟、社會經驗、歷練豐富，經許素貞朗讀告知系爭買賣契

    約、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內容後，被告親自簽名於前揭文

    件上確認同意前揭文件所載內容，之後卻以陷於錯誤為由主

    張撤銷買賣契約（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㈧及支付命令卷第29至3

    0頁被告寄發之系爭丙存證信函），惟被告就其簽訂買賣契

    約之意思表示縱有錯誤，但該錯誤顯係因被告自己之過失所

    致（簽約遲到、未仔細聽聞代書宣讀系爭文件內容，嗣又草

    率簽署相關文件），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但書規定，其撤銷

    顯然不合法，故被告係反悔不賣且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致無法繼續履行契約，並導致溢家公司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兩造不爭執事項㈩）而無法繼續履行契約，原告自得依前開

    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

    含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約定之報酬200萬元。至民法第565條及系爭契約內容

    變更合意書並無完整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尚非請求權基

    礎，附此敘明。

　⒉被告已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

    約定及法律行為

　⑴本件被告原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委託銷售契

    約書、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等約定

    及法律行為（訴卷第387、481頁），嗣於最後言詞辯論終結

    前減縮僅以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為撤銷之標

    的（訴卷第500至501頁），合先敘明。

　⑵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前條

    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

    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93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

    發見詐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

    第93條前段之1年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

    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

    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

    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系爭己存證

    信函撤銷之標的顯然並不包括系爭服務費確認單。被告雖於

    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民事補充陳述狀主張該函撤銷者為

    兩造間之委託關係，亦包含系爭服務費確認單，惟被告前開

    主張與存證信函客觀記載之內容顯有不符。況依兩造不爭執

    事項㈡，依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被告同意總價

    變更為5,300萬元，依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之約定

    ，若買賣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

    故被告應給付原告之報酬金額為212萬元（計算式：5,300×4

    ％＝212），惟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㈤，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上記載

    買賣成交總價為3,500萬元，然被告應給付之服務報酬卻為2

    00萬元，顯見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

    書有關報酬如何給付之約定部分業經兩造合意變更，改依系

    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為準，故兩造以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

    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與系爭服務費確認單達成契約意

    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並非同一，況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

    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與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均為不同之契

    約法律行為（其中包含原告與被告所為之意思表示），成立

    之時間點亦不相同，而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權之標的

    為意思表示，同一法律關係容有多數不同之法律行為與意思

    表示，各意思表示有無被詐欺必須個別判斷，故亦無從為如

    被告主張內容之解釋，系爭己存證信函撤銷之標的顯然不及

    於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堪以認定。

　⑶而被告當庭自承其於簽約回去後隔天精神比較好把契約拿出

    來細看才發現總價是6,790萬元（訴卷第306頁），則依被告

    所述被告至遲係於簽約翌日即112年12月29日發現其所主張

    之被詐欺情事，然卻遲至本件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始

    當庭主張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意思表示（訴卷第168頁

    ），顯已逾法定1年之除斥期間，已不得撤銷。

　⒊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

    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

    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民法第571條定有明文。查許素貞證

    稱：因為現場寫，我怕寫錯字或者契約會改的亂七八糟，所

    以我把特別約定事項事先打好，是依照張献堂的意思先把它

    打好（訴卷第270頁），足認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係許素

    貞依張献堂之指示事先製作並於簽約時提出，而許素貞並未

    證述邱瑞文有參與指示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

    被告顯然並未舉證邱瑞文有參與指示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

    配特約事項。另許素貞復證稱：12月28日我依據張先生的意

    思，先將本買賣案的特別約定事項打好字，希望能夠縮短簽

    約時間，到謝議員家看到的仍是那麼多人，10幾個人，但是

    沒有看到賣方張秋香，後來張小姐有打電話給張先生說會遲

    到大約半個小時，等張小姐到達謝議員家坐定後，我就開始

    宣讀本買賣契約內容，買賣雙方當事人無異議後就開始簽名

    （訴卷第270頁）；我在唸的時候就是整份完整的唸（訴卷

    第272頁）；第1份就是土地買賣契約書，第2份就是履保公

    司的價金信託申請書，第3份就是特別約定事項，就是沒有

    分配價金的那一份，第4份就是有分配價金的那個。我放成

    一疊，然後給買賣雙方輪流簽，買方溢家公司的董事長他先

    簽（訴卷第275至276頁）；因為張秋香遲到半個小時，那時

    大概也要4、5點，導致時程變得比較緊湊、比較趕（訴卷第

    279至280頁）；張先生跟邱瑞文有叫被告簽，簽好幾種文件

    （訴卷第273頁）。由許素貞上開證言可知，系爭買賣契約

    簽約過程係因被告遲到導致時程緊湊，且簽約前在被告抵達

    現場後許素貞曾將系爭文件都唸過一遍，在場人士之認知顯

    然均認為被告應知悉訟爭土地買賣總價及賣方內部就買賣價

    金如何分配，但因時間已晚，故邱瑞文等2人方催促被告儘

    速簽署相關文件，況賣方內部就買賣價金如何分配，本非仲

    介所得置喙，故邱瑞文縱有催促被告儘速簽約之行為，亦難

    認係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非委託人之相對人

    之其他人之行為，且被告亦未舉證原告有自鍾美足等2人處

    收受任何利益，自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571條規定，本件並

    無民法第571條規定之類推適用，原告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

    報酬。

　㈡被告所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

　⒈依前開說明，被告並未舉證原告有參與指示許素貞製作或提

    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行為，另係因被告遲到導致時程

    緊湊，邱瑞文方催促原告簽署相關文件，且依系爭價金分配

    特約事項，被告分得之買賣價金符合兩造於系爭契約內容變

    更合意書所約定之數額，足認原告已盡其依居間契約應盡之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詳後述），難認原告催促被告簽署相

    關文件具不法性，故被告主張因邱瑞文上開行為原告構成侵

    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均非可採。

　⒉另許素貞雖證述張献堂有向其表示被告有欠張献堂錢，且有

    去公證（訴卷第303頁），廖本煙則證述張献堂在簽約前有

    跟買方表示被告有欠張献堂債務、被告積欠貸款利息都是由

    張献堂代繳、張献堂在簽約後有跟買方表示被告需要現金急

    用請求買方同意先動撥取得簽約金及備證款（訴卷第447頁

    ），然均未舉證張献堂之行為與邱瑞文或原告有任何關係，

    自難據此認定原告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

　⒊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兩造於112年12月20日簽約前8日所簽訂

    之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約定被告實拿3,000萬元，故原

    告依約所負義務即為確保原告交易系爭土地可實拿3,000萬

    元。而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㈥，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

    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其中第3點約定內容如系爭約定

    ，其中就被告部分係約定「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

    3,500萬元，減除新臺幣500萬元供作繳納土地增值稅、土地

    測量費、賣方地政士業務執行費、本案其他所有雜項支出及

    東森房屋仲介費等所有費用。再扣減清償本案全部他項權金

    額後，餘額歸張秋香取得。」，而訟爭土地依土地登記第一

    、三類謄本之記載，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之112年12月28日

    時，他項權利部僅有被告設定之3筆最高限額抵押權、1筆地

    上權（訴卷第187至235頁，鍾美足等2人所有之87、88地號

    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依訴卷第253至254頁土地建物查

    詢資料所示係於系爭買賣契約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㈩於113年4

    月2日解除後之113年5月17日設定），故依系爭約定中就被

    告部分之約定內容，被告確已實拿3,000萬元，與系爭契約

    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內容相符，故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簽

    約之內容符合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原告已盡其

    依約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告主張原告未告知被告

    依系爭土地佔訟爭土地之面積比例換算被告應分得之買賣價

    金數額應為5,523萬6,650元，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

    難認可採。

　⒋故綜上分析，原告所為並不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被

    告對原告無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自

    無從據以抵銷原告之報酬債權。

　㈢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

    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

    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對被告前揭居間報酬債權，係屬給

    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曾

    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

    經被告於113年4月8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則原告依首揭規定

    原得請求自113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

    ％計算之遲延利息，惟原告僅請求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6月14日（支付命令卷第50頁送達證書）起之法定遲

    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委託銷

    售契約書第5條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分別陳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葉靜瑜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9號

原      告  績億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瑞文  

訴訟代理人  邱瑞文  

            張瓊勻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陳亭孜律師

被      告  張秋香  



訴訟代理人  簡長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事件，本院於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及自113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本判決主文第1項如原告以66萬6,667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0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2年2月19日簽立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告銷售坐落苗栗縣銅鑼鄉樟樹東段（以下段別省略）80、85、86、103、104、105、106地號土地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814/1,000（下合稱系爭土地），委託銷售總價為6,000萬元，委託期間自112年2月19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被告同意總價由6,000萬元變更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後兩造又於112年12月20日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下稱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變更契約期間自112年6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止，被告同意總價變更前為6,800萬元，變更後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嗣經原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歷經10幾個月，於112年12月28日經原告居間，被告及訴外人鍾美足、張智鈞（下合稱鍾美足等2人，與被告下合稱被告等3人）將系爭土地及鍾美足等2人所有之87、88地號土地與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6/1,000（下合稱訟爭土地），以6,790萬元售予訴外人溢家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溢家公司），並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被告另簽立服務費確認單（下稱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200萬元。惟被告嗣於113年2月6日委託訴外人潘維成律師寄發113年2月6日知字第1130206001號函（下稱系爭律師函），以其係在陷於錯誤之情況下簽署系爭契約為由，主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經溢家公司寄發龍潭南龍郵局存證號碼000024號、000034號存證信函（下分別稱系爭甲、乙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買賣契約義務，經被告以中壢郵局第000466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丙存證信函）覆知撤銷系爭買賣契約，溢家公司亦因此於113年4月1日寄發龍潭南龍郵局存證號碼000077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丁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等3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系爭買賣契約雖已解除，仍不影響原告依約得向被告請求給付服務報酬之權利，經原告於113年4月3日寄發台北永吉存證號碼000067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依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1條第1項第2款約定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被告仍置之不理，爰依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民法第565條、56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200萬元。

　㈡對被告抗辯所為之陳述：

　⒈系爭買賣契約簽訂時，在場者除被告外，尚有原告公司經理即原告訴訟代理人邱瑞文、證人張献堂（鐘美足之配偶、張智鈞之父，與邱瑞文下合稱邱瑞文等2人）、鐘美足等2人，及訴外人即中人柯政隆、曾雯晴、魏宏德（下合稱柯政隆等3人），證人即承辦地政士許素貞向買賣雙方宣讀講解系爭買賣契約、價金信託履約保證申請書、系爭買賣契約附件特別約定事項、出賣人內部價金分配特別約定事項（下稱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開4份文件，下合稱系爭文件），經買賣雙方同意後，於系爭文件親自簽名，就價金分配事宜，被告等3人協商同意後，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簽名用印，其中第3點約定：「買賣標的賣方張秋香、張智鈞、鍾美足三人協議依下列方式辦理價金分配事宜：㈠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500萬元，減除新臺幣500萬元供作繳納土地增值稅、土地測量費、賣方地政士業務執行費、本案其他所有雜項支出及東森房屋仲介費等所有費用。再扣減清償本案全部他項權金額後，餘額歸張秋香取得。㈡本買賣標的成交總交易價金，扣除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500萬元外，其他價金歸張智鈞、鍾美足二人取得。其中張智鈞部分淨得新臺幣1,000萬元；鍾美足部分扣減土地增值稅、柯政隆勞務費新臺幣68萬元、曾雯晴勞務費新臺幣68萬元、魏宏德勞務費新臺幣300萬元，餘額歸鍾美足取得。」（下稱系爭約定），足見被告於112年12月28日簽約當時，已知悉訟爭土地買賣總額及價金分配方式。系爭買賣契約簽約現場除買賣雙方，更有地政士、仲介、中人等人員，此等盛大場合難謂契約當事人不了解訟爭土地買賣價金總價，況訟爭土地價值甚鉅，邱瑞文等2人、被告等3人就土地總價之協商，早於110年至112年間多次相約於臺北福華飯店當面討論，被告具地政專業，簽約當日更協助許素貞處理簽約文件準備工作，偕同邱瑞文至超商列印簽約文件，亦多次親見買賣契約總價，足認本件買賣總價之決定，乃歷經數年數月，被告亦參與價金分配討論過程，並最終於系爭文件上親自簽名，並經2次簽約程序，被告亦親自參與第2次簽約程序，被告抗辯簽約當時不知訟爭土地買賣總價，難認可採。

　⒉被告雖稱原告與張献堂共謀欺騙被告以取得原屬被告依系爭土地面積比例得分配之價金及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舉證責任分配規定，此等有利於被告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苟僅以簽約當時個人疏忽未及注意買賣價金或事後反悔該已成立之契約內容，應難逕以此理由主張原告有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

　㈢並聲明：⒈如主文第1項所示；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已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且原告應類推民法第571條規定，原告本件請求應無理由

　⒈被告於110年8月31日、112年2月19日與原告簽定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委託出售被告名下系爭土地，又於112年2月19日、112年12月20日與原告簽立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變更委託銷售期間，及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服務報酬200萬元。系爭服務費確認單記載仲介服務費200萬元，參以仲介服務費原約定為買賣價金4%，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條土地標示及第3條第1項總價6,790萬元之約定，訟爭土地共有10筆，被告所出賣系爭土地共計2,922.79平方公尺，占81.35%；鐘美足等2人出賣2筆土地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86/1000共計670.03平方公尺，占18.65%，是被告應受領之買賣價款為5,523萬6,650元（計算式：6,790萬元×81.35%），鐘美足等2人應受領之買賣價款為1,266萬3,350元（計算式：6,790萬元×18.65%），故扣除服務費200萬元及土地增值稅後，被告實得價金至少應為5,000萬元以上。而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固記載：「地主實拿3,000萬元正，地主同意服務費外加及增值稅外加」，核其文義應為「於扣除服務費及土地增值稅後，地主即委託人至少應取得3,000萬元之買賣價金」，意即扣除服務費及土地增值稅後，金額仍為3,000萬元以上者，應由委託人即被告取得該超過3,000萬元之買賣價金。然被告於110年8月31日與原告簽定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後，張献堂代原告表示已有金主願提供資金以現金支付買賣價款，或稱得以預計出賣之土地先貸款取得資金，甚至要求被告先委由代書辦理土地過戶，其可先給付1,000萬元，半年後再給付2,000萬元，以拖延出賣土地之事，進而由原告要求被告同意延長委託期限。嗣邱瑞文突與被告積極聯絡土地買賣事宜，並要求被告準備相關買賣應備資料及文件，張献堂並於112年12月28日簽定系爭買賣契約前，委請許素貞交付依張献堂意思所寫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予被告，請被告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賣方欄位簽名表示同意。由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未記載總價，被告詢問許素貞為何未記載買賣總價，許素貞告稱買賣價金仍在商談，總價尚未確定，故被告斯時尚不知訟爭土地買賣價金為6,790萬元，同時邱瑞文等2人則在旁催促，並稱需被告先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簽名，始可與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之詐術言詞，誘騙被告簽名。嗣被告於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時始發現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完全未依土地面積比例為價金分配，被告為此詢問許素貞為何土地買賣價金分配，與3位出賣人所有之土地面積比例不相當，許素貞稱「本人前已有向張献堂先生提醒此部份顯不合理，然張献堂先生卻反要求本人不要多話。」，嗣後更得知張献堂向溢家公司編造：被告積欠地下錢莊及張献堂諸多借款債務未清償及被告貸款利息鈞由張献堂代償等不實謊言。邱瑞文等2人對被告蓄意隱瞞買賣總價，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記載不實之交易金額3,500萬元，並誘騙被告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而施以詐術，使被告同意僅受領3,000萬元，被告已以桃園慈文郵局存證號碼000412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己存證信函），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

　⒉又邱瑞文等2人蓄意不實記載交易價金欺騙被告，使其他共同賣方鐘美足等2人不法取得價金2,023萬6,650元（計算式：5,523萬6,650元-3,500萬元），此事實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71條規定，是原告不得向被告請求200萬元之服務報酬。

　㈡原告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不完全給付，且與張献堂共謀詐騙被告，構成侵權行為，應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經被告抵銷後，原告債權已無餘額，不得再向被告請求　

　　邱瑞文於112年12月28日簽約當日交付不實記載被告出賣土地交易總價3,500萬元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向被告為詐騙行為，並配合張献堂催促被告於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賣方欄位簽名（原告未提請被告注意或協助更正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對被告甚為不利及不公，反催促被告簽屬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有違反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向代書及買方虛構被告積欠張献堂借款債務等事實，以此抵銷張献堂借款債務之外觀圖謀詐騙被告應得之土地價金2,023萬6,650元，且於本件訴訟程序中，邱瑞文竟配合張献堂向本院謊稱84地號土地無法指定建築線，從而主張鍾美足等2人所有土地之出售價格較系爭土地為高，又於土地現況說明書第9項「被告所有土地是否有毗鄰已開闢之計畫道路」由勾選之「有」塗改為「無」等不實內容，由此益徵渠等與鐘美足等2人復基於共同侵權行為之故意，邀同被告與溢家公司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圖謀榨取被告2,023萬6,650萬元價金，而倘被告等3人取得價金比例未依所有土地之面積比例分配，被告顯因遠低於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取得價金而對超逾所有土地面積比例取得價金之其他賣方，有形同贈與價金而衍生贈與稅之情事，甚可能就未實際取得之2,023萬6,650元鉅額款項流向涉及洗錢罪刑責，使被告不得不對溢家公司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而賠償1,200萬元，該損害乃因原告未將「買方就被告所有土地之交易總金額為5,523萬6,650元」據實告知被告，以及誘騙被告於與所有土地面積比例不相符合之分配方法，即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上簽名所致，原告就此自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6條第1項之不完全給付規定，及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侵權行為規定，對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得依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5條第1項規定，以前述對原告之1,200萬元損害賠償債權抵銷，抵銷後原告債權應已消滅。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訴卷第401至405、412、449頁，並依判決格式修正及刪減文句）：

　㈠系爭土地除84地號土地被告應有部分比例為814/1,000外，其餘均為被告單獨所有，另87地號土地全部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3/1,000為張智鈞所有，88地號土地全部及8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3/1,000為鍾美足所有。訟爭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1,200元。

　㈡兩造於110年8月31日簽立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地（第1條），委託銷售總價3,000萬元（第2條），委託期間自110年8月31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止，逾期未售出，本契約書失其效力（第3條），若買賣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並於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一次付清（第5條），被告如有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被告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約者，被告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付予原告（第11條第1項第2款）；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被告同意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增值稅外加；嗣又於112年2月19日再次簽立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被告委託原告銷售系爭土地（第1條），委託銷售總價6,000萬元（第2條），委託期間自112年2月19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逾期未售出，本契約書失其效力（第3條），若買賣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並於買賣雙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一次付清（第5條），被告如有買賣契約經買賣雙方價金與條件一致而成立後，被告反悔不賣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簽訂買賣契約或無法繼續履行契約者，被告仍應給付第5條約定之服務報酬，並應全額一次付予原告（第11條第1項第2款）；復於同日簽訂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被告同意總價由6,000萬元變更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嗣再於112年12月20日簽立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變更契約期間自112年6月30日起至113年3月30日止，被告同意總價變更前為6,800萬元，變更後為5,300萬元，實拿3,000萬元，服務費外加，增值稅由買方支付。

　㈢被告與張献堂於訴外人張殷倩律師見證下，於112年10月27日簽立授權協議書，被告就其所有系爭土地全部所有權、應有部分委託張献堂出售（第1條），雙方約定授權期間自112年10月27日起至113年4月26日止（第2條），張献堂出售土地後，被告實拿3,000萬元，其餘稅金、服務費、代書費等，因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生之費用皆由張献堂負擔（第3條），協議書應於張献堂於協議書簽訂日後7個工作日內匯款100萬元至被告臺灣新光銀行中壢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戶名張秋香帳戶內始生效力（第4條），若被告有違反協議書情事或其他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系爭土地未能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被告除須將第4條約定100萬元津貼全額返還張献堂外，另應給付張献堂1倍金額之懲罰性違約金，並應就違約致買方所受之損害負全部賠償責任（第7條）。

　㈣溢家公司與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買賣契約，被告等3人將訟爭土地以6,790萬元售予溢家公司。

　㈤被告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其上記載成交總金額3,500萬元，被告同意支付服務報酬200萬元。

　㈥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其中第3點約定內容如系爭約定。

　㈦原告於113年4月3日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依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11條第1項第2款約定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被告於113年4月8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㈧被告委託潘維成律師寄發系爭律師函，正本通知溢家公司、鍾美足等2人，副本通知被告、第一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許素貞，以簽約時身體極度不適、精神不濟，故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之特別約定事項內容，無法充分了解斟酌，係在陷於錯誤之情況下簽署系爭買賣契約為由，主張撤銷系爭買賣契約，經張智鈞於113年2月7日收受（配偶黃筱芸代收）、溢家公司於113年2月19日收受、鍾美足於113年2月7日收受（媳婦黃筱芸代收）、原告於113年2月7日收受、許素貞於113年2月7日收受。

　㈨溢家公司於113年3月18日寄發系爭乙存證信函，請被告等3人於存證信函到達之日起7日內，依系爭買賣契約履行土地增值稅完稅等義務，否則將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違約金，經被告於113年3月19日收受。

　㈩溢家公司於113年4月1日寄發系爭丁存證信函，通知被告等3人解除系爭買賣契約，經被告於113年4月2日收受。

　被告於113年4月26日寄發系爭己存證信函予原告、張献堂及鍾美足等2人，通知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專任委託）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授權協議書之約定及法律行為，經原告於113年4月29日收受該存證信函。

　被告與溢家公司於113年4月15日簽立解約及賠償違約金協議書，雙方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被告應於113年4月15日匯違約金400萬元至溢家公司帳戶、於113年4月23日匯違約金800萬元至溢家公司指定帳戶。

五、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得依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報酬200萬元

　⒈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居間人於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即得請求報酬，其後契約因故解除，於其所得報酬並無影響（最高法院49年度台上字第1646號原判例意旨參照）。依前開法條規定與原判例意旨，本件原告已媒介被告與溢家公司成立系爭買賣契約，縱使系爭買賣契約嗣經溢家公司解除，亦不影響原告得依約請求報酬。又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㈡、㈤之內容，足認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有關總價之約定已遭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取代，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有關報酬佔成交總價比例及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有關總價之約定又遭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取代。而被告為61年5月間生、學歷碩士肄業、曾結婚又離婚、至少育有1名子女（支付命令卷第37頁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於系爭買賣契約訂立時，為已滿51歲之成年人，另依系爭土地土地登記第一、三類謄本所示，系爭土地上至少經被告設定3筆最高限額抵押權、1筆地上權（訴卷第187至235頁），顯見被告智慮成熟、社會經驗、歷練豐富，經許素貞朗讀告知系爭買賣契約、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內容後，被告親自簽名於前揭文件上確認同意前揭文件所載內容，之後卻以陷於錯誤為由主張撤銷買賣契約（參兩造不爭執事項㈧及支付命令卷第29至30頁被告寄發之系爭丙存證信函），惟被告就其簽訂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縱有錯誤，但該錯誤顯係因被告自己之過失所致（簽約遲到、未仔細聽聞代書宣讀系爭文件內容，嗣又草率簽署相關文件），依民法第88條第1項但書規定，其撤銷顯然不合法，故被告係反悔不賣且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無法繼續履行契約，並導致溢家公司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兩造不爭執事項㈩）而無法繼續履行契約，原告自得依前開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含第11條第1項第2款）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約定之報酬200萬元。至民法第565條及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並無完整之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尚非請求權基礎，附此敘明。

　⒉被告已不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

　⑴本件被告原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系爭委託銷售契約書、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等約定及法律行為（訴卷第387、481頁），嗣於最後言詞辯論終結前減縮僅以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及法律行為為撤銷之標的（訴卷第500至501頁），合先敘明。

　⑵因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前條之撤銷，應於發見詐欺後，一年內為之。但自意思表示後，經過十年，不得撤銷，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第9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表意人撤銷其因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應於發見詐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93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法第93條前段之1年期間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經過，撤銷權即告消滅，縱未經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法院亦應依職權予以調查審認，以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兩造不爭執事項，系爭己存證信函撤銷之標的顯然並不包括系爭服務費確認單。被告雖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民事補充陳述狀主張該函撤銷者為兩造間之委託關係，亦包含系爭服務費確認單，惟被告前開主張與存證信函客觀記載之內容顯有不符。況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㈡，依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被告同意總價變更為5,300萬元，依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之約定，若買賣成交被告同意給付原告按成交總價4%之服務報酬，故被告應給付原告之報酬金額為212萬元（計算式：5,300×4％＝212），惟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㈤，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上記載買賣成交總價為3,500萬元，然被告應給付之服務報酬卻為200萬元，顯見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有關報酬如何給付之約定部分業經兩造合意變更，改依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為準，故兩造以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與系爭服務費確認單達成契約意思表示合致之法律行為並非同一，況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與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均為不同之契約法律行為（其中包含原告與被告所為之意思表示），成立之時間點亦不相同，而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撤銷權之標的為意思表示，同一法律關係容有多數不同之法律行為與意思表示，各意思表示有無被詐欺必須個別判斷，故亦無從為如被告主張內容之解釋，系爭己存證信函撤銷之標的顯然不及於系爭服務費確認單，堪以認定。

　⑶而被告當庭自承其於簽約回去後隔天精神比較好把契約拿出來細看才發現總價是6,790萬元（訴卷第306頁），則依被告所述被告至遲係於簽約翌日即112年12月29日發現其所主張之被詐欺情事，然卻遲至本件114年2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始當庭主張撤銷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意思表示（訴卷第168頁），顯已逾法定1年之除斥期間，已不得撤銷。

　⒊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民法第571條定有明文。查許素貞證稱：因為現場寫，我怕寫錯字或者契約會改的亂七八糟，所以我把特別約定事項事先打好，是依照張献堂的意思先把它打好（訴卷第270頁），足認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係許素貞依張献堂之指示事先製作並於簽約時提出，而許素貞並未證述邱瑞文有參與指示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被告顯然並未舉證邱瑞文有參與指示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另許素貞復證稱：12月28日我依據張先生的意思，先將本買賣案的特別約定事項打好字，希望能夠縮短簽約時間，到謝議員家看到的仍是那麼多人，10幾個人，但是沒有看到賣方張秋香，後來張小姐有打電話給張先生說會遲到大約半個小時，等張小姐到達謝議員家坐定後，我就開始宣讀本買賣契約內容，買賣雙方當事人無異議後就開始簽名（訴卷第270頁）；我在唸的時候就是整份完整的唸（訴卷第272頁）；第1份就是土地買賣契約書，第2份就是履保公司的價金信託申請書，第3份就是特別約定事項，就是沒有分配價金的那一份，第4份就是有分配價金的那個。我放成一疊，然後給買賣雙方輪流簽，買方溢家公司的董事長他先簽（訴卷第275至276頁）；因為張秋香遲到半個小時，那時大概也要4、5點，導致時程變得比較緊湊、比較趕（訴卷第279至280頁）；張先生跟邱瑞文有叫被告簽，簽好幾種文件（訴卷第273頁）。由許素貞上開證言可知，系爭買賣契約簽約過程係因被告遲到導致時程緊湊，且簽約前在被告抵達現場後許素貞曾將系爭文件都唸過一遍，在場人士之認知顯然均認為被告應知悉訟爭土地買賣總價及賣方內部就買賣價金如何分配，但因時間已晚，故邱瑞文等2人方催促被告儘速簽署相關文件，況賣方內部就買賣價金如何分配，本非仲介所得置喙，故邱瑞文縱有催促被告儘速簽約之行為，亦難認係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非委託人之相對人之其他人之行為，且被告亦未舉證原告有自鍾美足等2人處收受任何利益，自無從類推適用民法第571條規定，本件並無民法第571條規定之類推適用，原告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㈡被告所為抵銷抗辯並無理由

　⒈依前開說明，被告並未舉證原告有參與指示許素貞製作或提出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之行為，另係因被告遲到導致時程緊湊，邱瑞文方催促原告簽署相關文件，且依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被告分得之買賣價金符合兩造於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所約定之數額，足認原告已盡其依居間契約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詳後述），難認原告催促被告簽署相關文件具不法性，故被告主張因邱瑞文上開行為原告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均非可採。

　⒉另許素貞雖證述張献堂有向其表示被告有欠張献堂錢，且有去公證（訴卷第303頁），廖本煙則證述張献堂在簽約前有跟買方表示被告有欠張献堂債務、被告積欠貸款利息都是由張献堂代繳、張献堂在簽約後有跟買方表示被告需要現金急用請求買方同意先動撥取得簽約金及備證款（訴卷第447頁），然均未舉證張献堂之行為與邱瑞文或原告有任何關係，自難據此認定原告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

　⒊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㈡，兩造於112年12月20日簽約前8日所簽訂之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約定被告實拿3,000萬元，故原告依約所負義務即為確保原告交易系爭土地可實拿3,000萬元。而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㈥，被告等3人於112年12月28日簽立系爭價金分配特約事項，其中第3點約定內容如系爭約定，其中就被告部分係約定「張秋香部分：交易總價金新台幣3,500萬元，減除新臺幣500萬元供作繳納土地增值稅、土地測量費、賣方地政士業務執行費、本案其他所有雜項支出及東森房屋仲介費等所有費用。再扣減清償本案全部他項權金額後，餘額歸張秋香取得。」，而訟爭土地依土地登記第一、三類謄本之記載，於系爭買賣契約簽訂之112年12月28日時，他項權利部僅有被告設定之3筆最高限額抵押權、1筆地上權（訴卷第187至235頁，鍾美足等2人所有之87、88地號土地上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依訴卷第253至254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所示係於系爭買賣契約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㈩於113年4月2日解除後之113年5月17日設定），故依系爭約定中就被告部分之約定內容，被告確已實拿3,000萬元，與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內容相符，故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簽約之內容符合系爭契約內容變更合意書之約定，原告已盡其依約應負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被告主張原告未告知被告依系爭土地佔訟爭土地之面積比例換算被告應分得之買賣價金數額應為5,523萬6,650元，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難認可採。

　⒋故綜上分析，原告所為並不構成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被告對原告無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債權存在，自無從據以抵銷原告之報酬債權。

　㈢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對被告前揭居間報酬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依兩造不爭執事項㈦，原告曾寄發系爭戊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支付原告服務費200萬元，經被告於113年4月8日收受該存證信函，則原告依首揭規定原得請求自113年4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惟原告僅請求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4日（支付命令卷第50頁送達證書）起之法定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系爭土地委託銷售契約書第5條及系爭服務費確認單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4　　日

　　　　　　　　　　　　　　　書記官　葉靜瑜

 

 



